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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

臺中市大錦村地區各里，包括錦洲、金龍、金華、建成、建德、

錦祥及錦村等六里，皆無公有活動中心，建成里歷經數屆里長積極

尋覓民宅租用為里活動中心未果，而錦村里原租用民宅作為里活動

中心，惟屋主不提供續租，使得錦村里已無適合作為里活動中心之

民宅，故建成里、錦村里辦理里內活動時需向其他單位借用場地，

實屬不便，增加推動市民活動之困難性，亟需一處供里民集會及辦

理各項市民公眾活動之場所。 

市民公眾活動主要包括舉辦里民會議與各項活動、休憩學習場

所、充實社區人文素養、作為選舉投（開）票所、辦理社區關懷據

點、緊急災難避難收容，並可作為發展在地文化與凝聚社區向心力

之據點，不僅可以提供社區民眾休閒、育樂、集會活動、政令宣導

與活動研習之場所，透過敦親睦鄰交流集會，更具有促進社區和諧

發展，強化居民社區認同、營造團結和諧與提高社區居民向心力之

效益，並透過軟硬體升級，提供更優質多元的服務；此外，因應高

齡化社會下，市民活動中心亦可作為基層重要的社區照護措施推動

據點之一。 

北區區公所覓得建成里內尚未開闢之兒童遊樂場用地部分土

地（公、私共有土地，市府持有 95%、私人 5%），經本府民政局確

認符合臺中市里活動中心興改建原則，專案簽奉市座同意本所推動

北區建成里及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興建計畫，因變更臺中市都

市計畫主要計畫（第四次通盤檢討）（第七階段）案，於 112 年 5 月

發布實施，自 112 年 5 月 29 日零時起生效，然目前本府都市發展

局尚未啟動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（第五次通盤檢討）辦理作業，

且目前本府並未另提本類用地需求之專案通盤檢討通案，尚無法即

時納入通盤檢討案內處理，為符「北區建成里及錦村里聯合里民活

動中心興建計畫」辦理期程，確有其急迫性。 

本案推動之土地坐落於建成里並鄰近錦村里，興建作為建成里

公
開
展
覽
草
案
 

僅
供
參
考



2 

及錦村里之市民聯合活動中心，為公私共有土地（市有 95%，私有

5%），為增加市有土地之使用價值，並嘉惠當地市民，開發後作為

複合式多功能聯合市民活動中心使用，可回應在地民意多年迫切需

要，符合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對於機關用地，

依實際使用需求檢討調整之策略目標及依需地機關實際需求之檢

討基礎，因基地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「兒童遊樂場用地」，

且經本府建設局確認尚無開闢計畫，然目前其土地使用分區無法配

合本市民活動中心興建推動之需要，有迅行檢討變更都市計畫之必

要。 

本案推動符合本府民政局 112-115 年中程施政計畫：『以｢多里

聯合使用｣為前提，……，辦理本市里活動中心之興改建事宜，均衡

各區地方發展，達到公產資源共享利用並節省土地資源之效能。』

且本案開發後以「市民活動中心」呈現，並可結合鄰近公設，進行

複合式使用，符合民政局 114 年施政計畫：『五、公有活動場域功

能活化及環境設施優化：（一）…新建的集會場所將以「市民活動中

心」呈現，…及（四）複合式多功能使用…。』 

據此，旨案符合本府民政局 112-115 年中程施政計畫、114 年

施政計畫及臺中市里活動中心興改建原則，其用地由需地機關依其

使用需求檢討，與本地區主要計畫之用地檢討調整策略目標相符，

刻按需求年度分年費編列預算支應，經簽奉市長核可，屬市府推動

之重大建設，且因該地區都市計畫尚未啟動辦理其通盤檢討作業，

現行都市計畫規定無法配合本建設計畫之推動，為符合辦理期程，

有迅行檢討變更都市計畫之必要，確有其急迫性，經臺中市政府 114
年 9 月 23 日府授民地字第 1140289854 號函，變更符合內政部 93
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 號函示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

1 項第 4 款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」

之原則，同意辦理個案變更（如附件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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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令依據 

一、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，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下

列情事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政府或鄉、鎮、縣

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。 

（一）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。 

（二）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。  

（三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。 

（四）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。 
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，內政部或縣（市）（局）政府得指定各

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，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。 

二、依據臺中市政府 114 年 9 月 23 日府授民地字第 1140289854 號

函（附件一），同意本案准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

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之重大建設時」辦理個案變

更，符合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 號函

示。 

 

參、變更計畫位置、範圍與面積 

本案基地位於「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」東側之兒 16 用地

之部分範圍，座落於北區東成三街及東光五街交叉口，緊臨東成三

街，為臺中市北區錦村段 32-48 地號及 32-70 地號等 2 筆土地，變

更面積合計 602 平方公尺，變更位置如圖 1 所示，變更範圍如圖 2
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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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、變更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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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

一、發布實施概要說明 

臺中市都市計畫源自日治時期（民前 12 年 1 月 6 日）告示

之臺中市區計畫，並於臺灣光復後民國 42 年重新檢討規劃，於民

國 45 年 11 月 1 日發布實施，為舊市區主要計畫之肇始；其後隨

都市快速發展之需求，於民國 64 年 5 月 23 日發布實施第一期擴

大都市計畫（西屯地區），民國 66 年 1 月 28 日發布實施第二、

三、四期擴大都市計畫，使都市計畫區沿主要道路以輻射式與環

狀式幹線道路開發，都市中心漸向西移。其後，於民國 70 年辦理

臺中市都市計畫（不包括大坑風景區）第一次通盤檢討，並於民

國 75 年 2 月 22 日發布實施。民國 84 年 2 月 15 日發布實施主要

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，著重於分區調整並針對局部道路進行拓寬；

第三次通盤檢討因變更內容複雜，自 93 年 6 月至 96 年 11 月間

共分為七階段發布實施在案。第四次通盤檢討分別於 107 年 10
月、109 年 6 月及 109 年 11 月、111 年 2 月、111 年 4 月、112 年

2 月及 112 年 5 月分七階段發布實施在案。 

二、計畫範圍及面積 

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係以臺中市中區、東區、南區、西

區、北區、南屯區、北屯區、西屯區等行政轄區為範圍，但不包

括大坑風景區，計畫總面積為 11,392.69 公頃。 

三、計畫年期 

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。 

四、計畫人口 

計畫人口為 130 萬人，活動人口為 150 萬人。 

五、土地使用計畫 

共劃設住宅區、商業區、新市政中心專用區、工業區、農業

區…等 36 種土地使用分區，合計面積 7,366.26 公頃，約佔計畫區

面積 64.66％。各種土地使用分區中，以住宅區劃設面積 4,011.00
公頃最廣，約佔計畫區總面積 35.21％；商業區劃設面積 551.64 公

頃，佔計畫區面積 4.84％；農業區劃設面積 1,337.31 公頃，約佔

計畫區面積 11.74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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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第四次通盤檢討)(第七階段)案，臺中市政府，112 年 5 月。 

圖 3、臺中市都市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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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環境現況分析 

一、土地使用現況 
本案變更範圍為尚未開闢使用之兒童遊樂場用地，現況為

雜木林及草生地。基地北側現況為空地、物流車暫置及住宅，

南側為物流鐵皮屋，基地西面緊臨東成三街與公園用地（豬事

圓滿園區）相望，使用現況詳圖 4 所示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圖 4、變更範圍土地及周邊使用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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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周邊交通系統及運輸現況 

（一）道路系統 

變更位置緊臨 10M 東成三街，並以此為對外之聯絡道路，往

北可接天祥街至北屯區，並向西連接至省道台 3 線（中潭公路）

或向東經金母橋通往太平區，往南可接東光東街至東光路或至通

往太平區新光橋，詳圖 6 所示。 

（二）大眾運輸 

基地對外公共運輸為公車系統，鄰近公車站為東光路上的東

光三街口站、豬事圓滿公園站，以及位於旱溪西路二段的佳福四

季水悅社區站，三站均距基地約 350 公尺，步行約 5 分鐘，分別

有公車 20 號線及 19 號線停靠，詳圖 6 所示。 

 

圖 6、基地周邊交通及運輸系統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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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周邊公共設施現況 

變更位置 500 公尺範圍內，與本案變更範圍性質相同之公共

設施包含豬事圓滿公園（距約 60 公尺，步行約 1 分鐘，設有兒童

遊樂設施）、兒 15 用地（尚未開闢）、興進園道（距約 350 公尺，

步行約 5 分鐘）、新福公園（距約 550 公尺，步行約 8 分鐘，設有

兒童遊樂設施）、新-（細）兒 2 用地（尚未開闢）。變更位置 500
公尺範圍內，另有建德里活動中心供建德里居民使用。 

 
圖 7、基地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

五、兒童遊樂場用地減損規模說明 

本案變更後雖減少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規模，惟基地西側距

約 60 公尺處之豬事圓滿公園已有同質性兒童遊憩設施，其面積

約 6,000 坪已符合當地居民使用需求；基地目前亦未有開闢計畫，

爰本案之變更應無損及周邊民眾休閒活動使用之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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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變更計畫內容 

一、變更理由 

北區大錦村地區包括錦洲、金龍、金華、建成、建德、錦祥及

錦村等六里，皆無公有活動中心，為滿足地方需求，促進臺中市地

方鄰里發展，北區區公所彙整地方意見與考量區位條件之合理性、

居民使用之便捷性、土地使用效益及所有權人意向等因素，經召開

多次研商會議，擬使用兒 16 部分土地（面積約 0.06 公頃），作為北

區建成里、錦村里興建聯合市民活動中心之基地，以逐步解決大錦

村地區欠缺市民活動中心的困境。 

聯合市民活動中心興建完成後，可回應地方區里需求，提供作

為市民集會、文化育樂、社區活動、社區關懷、教育推廣、投（開）

票所、疫苗快打站、教育推廣、政令宣導、活動研習、避難收容等

多元複合功能的場所，透過敦親睦鄰交流集會，達到促進社區和諧

發展，強化居民社區認同、營造團結和諧與提高社區居民向心力之

效益。 

 

二、變更計畫內容 

因目前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無法配合本市民活動中心興建推

動之需要，故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，將「兒童遊樂場用地」部分土

地（錦村段 32-48 地號及 32-70 地號）變更為「機關用地」，變更計

畫面積約 0.06 公頃（約 602 ㎡），惟實際計畫範圍仍應依核定計畫

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有關都市計畫變更內容及面積，詳表 3
變更內容綜理表及圖 8 變更內容示意圖及表 5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

積對照表所示，變更後示意圖詳圖 9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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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

 
註：凡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依原計畫為準。 

圖 8、變更內容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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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凡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依原計畫為準。 

圖 9、變更後內容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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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重大建設核准函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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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
99號
承辦人：周郁喬
電話：04-22289111#29213
電子信箱：miu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北區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民地字第114028985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

主旨：有關本市北區公所申請辦理「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

畫(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)(作為市民聯合活動

中心使用)」個案變更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年2月19日第A51130019692號簽暨臺中市北區

區公所114年9月18日公所公建字第1140026195號函辦理(附

件)。

二、旨案變更符合內政部93年1月7日內授營都字第092009111

號 函示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

市或 縣(市)興建之重大設施時」之原則，同意辦理個案變

更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副本：臺中市北區區公所、臺中市政府民政局

檔 號:
保存年限:

A51140026850

公用及建設課收文:114/09/24

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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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地籍圖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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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）

          北區錦村段 0032-0048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4年11月18日14時3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DJ7T5Q!N6TF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中正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陳芸宏       
    中正電謄字第431179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3年01月0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分割
    面    積：******481.00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（空白）
    民國114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37,90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分割自：３２－２地號
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增加地號：００３２－００６９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10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04年10月05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贈與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104年09月04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臺中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66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109272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９９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*******100分之95******** 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3年01月****4,00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104年09月     ***25,50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 *******100分之95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公有土地權利登記

    （0002）登記次序：0012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112年05月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買賣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111年06月10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楊＊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M120*****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權利範圍：*******100分之5*********  
    權狀字號：112中正土字第011372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13年01月****3,20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99年11月     ***16,00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 *******100分之2*********
    099年11月     ***16,00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 *******100分之3*********
    相關他項權利登記次序：0008-000 0009-000 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空白）

         本謄本僅係 土地標示及所有權部 節本，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續次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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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北區錦村段 0032-0048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4年11月18日14時3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2
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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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北區錦村段 0032-007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4年11月18日14時32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2
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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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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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相關會議紀錄 
 

  
 公展前座談會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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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、土地使用及變更同意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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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承辦人員 
 

業務單位主管 
 

擬定機關：臺中市政府 

規劃單位：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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